
厦门市展览奖励申报材料、审查及评估 

操作流程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五、展览结束 15 天之内申请单位必须提供以下资料（一式两份） 
（以下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） 

① 

总结 

报告 

⑦ 

会刊

② 

展馆场租 

发票复印

件、明细清

单 

③ 

台湾展位合同

及发票复印件

（有台湾展位

的需提供）

④ 

展览会基

本数据统

计表 

⑤ 

展商消

费情况

调查表

⑥ 

客商消

费情况

调查表 

一、申请单位必须提前 5 天在“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”在线提交项目评

估资料 

① 

申

请 

报

告 

④ 

场地

租赁

合同

⑨ 

历史最大

规模材料

(申请增量

奖励提交)

② 

专项资金

申请表 

(在线填) 

③ 

项目

批准 

相关

文件 

⑤

展位

平面

图

⑧ 

报备确

认函 

(首次举

办提交) 

⑥

展商

列表

⑦ 

台湾展商

列表 

(申请对台

奖励提交)

二、网上受理成功后，申请单位与市会展协会预约现场核查时间 

五、会展协会根据核查、评估及项目总结材料，提交奖励意见，出具评估报告 

三、会展协会组织审核小组现场核查评估；申请单位现场提交所有纸质材料 
（申请表一式三份，其他一式两份，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证明材料原件审核后退还） 

四、会展协会组织评估专家现场评估、信息采集员现场调研 


